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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條    本辦法依精神衛生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九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嚴重病人之保護人，應填具願任保護人同意書，遞交醫療機構於七日內通報嚴重病人戶籍所在地主管機關。

            前項通報資料應包括保護人之姓名、性別、年齡、與病人關係、電話號碼、住居所。

第 三 條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得為保護人：

        一、未成年人。

        二、受禁治產宣告，尚未撤銷者。

        三、受停止全部或一部親權之宣告，或經由親屬會議撤退其監護人資格者。

        四、與病人涉訟，其利益相反，或有其他情形足認其執行保護職務有偏頗之虞者。
        五、體力或能力不足以執行保護職務者。

            保護人有前項第二款至第五款情形之一者，地方主管機關得依病人之親屬或利害關係人之申請或依職權另行選定之。

第 四 條    嚴重病人無保護人時，醫療機構應於診斷或鑑定完成後，將其就醫及陪同人員之相關資料，通知其戶籍所在地之主管機關選定保護人。

第 五 條    第二條之通報及前條之通知，得以書面、言詞、電信傳真或其他科技設備傳送等方式為之；但以言詞告知者，應於二十四小時內以其他方式補正。
            前項作業，應注意維護保護人之秘密或隱私，不得洩漏。
第 六 條    地方主管機關於接獲醫療機構通知無法產生保護人時，得邀集病人之監護人、法定代理人、配偶、父母、家屬等會商選定之。

第 七 條    本法第十九條第三項所定適當人員、機構或團體，指符合下列各款條件之一者：
        一、地方主管機關及其所屬人員。
        二、地方社政主管機關及其所屬人員。
        三、地方主管機關委託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或團體。
        四、嚴重病人戶籍地或住（居）所之鄰里長、村里幹事。
        五、其他地方主管機關認定適當之人員、機構或團體。
第 八 條    嚴重病人經專科醫師診斷認定已不符合本法第三條第四款之規定者，其保護人之職務自動解除。診斷醫師並應通報其戶籍所在地主管機關。

第 九 條    依本法第十九條第二項規定另行互推一人為保護人時，新任保護人應親自或委由醫療機構將異動情形通報地方主管機關。

第 十 條    地方主管機關應就保護人資料予以建檔、建立名冊與定期更新，並登錄於中央主管機關所建置之電子資料庫。
            保護人異動，其資料之建立與更新，依前項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七月四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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